
  

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

    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於八十四年四月十日訂

定發布，迄今歷經十二次修正。為符合海關管理及業者經營需求，檢討

不合時宜規定，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。本辦法共二十九條，本次修正

十條，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快遞貨物如非商業交易確無發票者，應檢附經發貨人簽署之價值聲

明文件；海關為查核需要，得要求快遞業者提供特定提單主號之航

機裝載明細文件。（修正條文第十條） 

二、配合關稅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免稅限額調整，修正進口低價免稅及

應稅快遞貨物之分類標準；轉口快遞貨物應依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

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辦理轉口事宜，為免重複規範，刪除現行條文第

四項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十一條） 

三、因應海關預報貨物資訊系統上線，刪除「艙單與報單合一」規定，

；增訂小額免稅貨樣得以簡易申報單辦理通關，提升我國業者國際

貿易競爭力；配合自由貿易港區貨物通關管理辦法第十七條規定，

增訂自由貿易港區出口貨物，得以簡易申報單於空運快遞貨物專區

辦理出口通關；明定應課貨物稅或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及屬關稅配額

貨物，應以一般進出口報單辦理報關；參照海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

第十二條立法例修正本條體例。(修正條文第十二條） 

四、增列外僑居留證統一證號得與護照號碼擇一為書面申報應載明事項

，提升外籍人士在臺生活便利性。（修正條文第十三條） 

五、配合關稅法第八十七條規定，將「連續」處罰修正為「按次」處罰

，以符法制體例；為符處罰明確性原則，修正第二十五條規定，明

列違反第十條各項所定行為義務應予處罰之情形。(修正條文第二十

三條、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八條) 

六、配合關稅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免稅限額調整，自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施

行，另定本次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第二項之施行日期。（修正條文第二十

九條） 


